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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
「宜蘭縣補助社福機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」 

陽光綠益計畫 申請表 

計 畫 名 稱  

申 請 單 位 
資 料 

名  稱  立案字號  

負責人  連絡電話  

單位地址  統一編號  

聯絡人 
姓名  職稱  連絡電話  

地址  電子信箱  

單 位 類 別 
屬 性 

□轄內財團法人(公、私立)之社會福利機構及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
□宜蘭縣轄內依合作社法、社會團體法人及相關法規設立，並實際推動社會福利服
務之合作社或社團法人組織。 

設 置 地 址  

設 置 場 所  

計畫設置容量 ≧       峰瓩(kWp)(即欲裝設之組列中所有模組額定功率之總和) 

實 施 期 程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

經 費 預 算 
總支出費用(含稅)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金額 自籌比例% 

新台幣           元 新台幣        元 新台幣        元  

一、 申請者經詳讀本計畫，同意並遵循本計畫規定。 

二、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 

 

 

 

申請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（申請單位印鑑章、申請人簽章） 
應檢附文件檢核： 
□1.申請表 

□2.計畫書 

□3.廠商估價單及其他相關資料。 

□4.申請單位與計畫合作廠商簽署之合作協議書，需載明各參與方在合作計畫中所負基本權利

義務與合作性質。 

□5.以上資料電子檔光碟 1份(本項目可以 email方式寄送 EMAIL：yiling750910@ilepb.gov.tw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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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補助社福機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-陽光綠益計畫 

計畫書 

 
 

一、 計畫名稱： 

二、 申請單位簡介： 

三、 計畫實施地點描述及現況說明： 

四、 工作內容及執行方法： 

(一) 設置目的及用途：全額躉售/餘電躉售/獨立型(自用) 

(二) 系統維護規劃(維護單位、負責人、管理計畫…等說明) 

(三) 計畫執行能力(人力分配、計畫執行組織架構等) 

(四) 計畫合作廠商專業資格證明文件 

五、 預估效益： 

(一) 目標說明 

(二) 設置期間發電效益、收入預估及社福回饋運用說明 

(三) 教育示範及推廣方案 

六、 執行期程： 

七、 經費預算表： 

編

號 
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經費 

經費來源 
明細及說明 

補助款 配合款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合計     

※經費預算項目得包含太陽光電模組、模組架台、直流接線箱、變流器、交流配電箱、配電材料、

遠端發電監測及展示設備、基礎工事費等系統設置之必要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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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組列設置場所照片 

須含方位標示與周圍遮陰物體距離標示，以能整體描述組列所在位置及周圍環境為原

則；如需要時，須附遮蔭模擬分析圖。 

至少須提供 3張預定組列裝設現場照片(盡量為南向、東向與西向照片)，照片之呈現以

能整體描述組列所在位置及周圍環境為原則。 

組列設置場所 場所名稱： 

場所之    向照片 

(預估組列 

面積：      ㎡ ) 

※請標示組列所在區域與尺寸單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場所之    向照片 

 

※請標示組列所在區域與尺寸單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場所之    向照片 

 

※請標示組列所在區域與尺寸單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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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說明表(施工前) 

單位區域預定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照片 

照片 

圖說：  

照片 

圖說： 

註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撰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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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設置場所 

建物登記謄本 

請浮貼於此 

 

註 1：若為影本請加蓋負責人章及與正本相符章。 

註 2：建築物所有權狀所有權人應為申請單位名稱，若所有權人非申請單位，應檢附載明設置期

程之建物使用同意書，並於同意書說明申請單位與所有權人之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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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立案證明文件 

請浮貼於此 

 

註：若為影本請加蓋負責人章及與正本相符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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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估價單 

請浮貼於此 

註 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。 

註 2：請加蓋單位大小章，以茲證明同意廠商施工，如為影印本請加蓋與正本相

符印章。 

註 3：請詳細說明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備型式、規格、數量、廠牌、價格及是否

包含施工價格等資訊。 



8 

 

合作廠商立案及專業能力證明文件 

請浮貼於此 

註 1：本頁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加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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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團體會務運作狀況自我檢核表 

(申請單位為合作社組織者須填列) 

申請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檢核項目 檢核項目填寫 

1 

民間團體理事監事任期 姓名 任期 

現任   

前任   

2 

民間團體會員大會最近 2

期定期會召開時間 

年   月   日 年   月   日 

3 

民間團體理事會、監事會

最近 2期會議召開時間 

年  月   日 年   月   日 

 

1.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 

2. 檢附組織章程影本 1份茲以佐證。 

單位用印 填表人簽章 

切結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